通       知
受文者：全校學生
 
主  旨：本校獎勵學生獲取專業證照，申請日期自100年3月4日(五)至100年3月28日(一)止，請查照。

說  明：
一、本獎勵依據「景文科技大學學生獲取證照獎勵要點」(附件一)辦理，符合者，審查通過後將發給獎勵金，申請流程如(附件二)。
二、申請資格：全校學生。

三、證照生效日期:99年8月1日~100年1月31日為限。
四、英文證照：應用英語系學生需通過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合於歐洲語言學習、教學、評量共同參考架構(CEF)B1級以上始得申請，其餘系科學生A2級以上始得申請。(CEF需聽力及閱讀同時通過才得申請)
五、申請方式：備妥申請證照正反面、本人帳戶存摺影本電子檔(JPG格式)上網申請→網址: http://wm.just.edu.tw/desktop/login.html(或由學校首頁/在校學生/其他系統/證照獎勵申請進入)。
   六、申請截止日期：100年3月28日(一)。
   七、業務聯絡人：研發處就業輔導組  吳培均先生，分機2392  
  
景文科技大學研發處就業輔導組
Add：23154新店市安忠路99號
Tel：（02）8212-2000分機2392、2393
Fax：（02）8212-2209
e-mail：career@just.edu.tw
http://www.just.edu.tw/
